
 

国家能源局力推天然气利用，明确支持渝苏沪冀体制改革试点 

    近日国家能源局油气司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稿提出，逐渐将天然气培育成为我国现代能

源体系的主体能源，并通过鼓励风气互补、光气互补实现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的

融合发展。与此同时，“试点先行”将成为推动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并

有序鼓励在重庆、江苏、上海和河北开展天然气体制改革试点。 

    寻求综合储气调峰体系也是本次《意见》的一大重点，通过鼓励储气设施企

业创新辅助服务、给予投融资支持等方式来吸引多元主体建设。 

    更一大亮点是，本次意见稿要求制定天然气车船补贴政策，并完善以气代煤

的财税支持政策。 

    意见稿针对目前天然气利用方面存在的发展定位不明确、体制机制亟待改

变、支持政策不完善以及季节性调峰保供难题等四大结构性矛盾给出了相关指导

意见。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已经在一段时期制约了天然气投资主体的积

极性以及行业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成为影响天然气利用扩大在一次能源消费占比

的重要因素。 

    此次指导意见的内容，正在尝试以更为明晰的说法和相关改革配套机制的实

施，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层面引导加快天然气发挥其作为清洁能源对于应对大

气污染治理的功能。 

    定位：主体能源 

    天然气由于受到本身物理属性所限，燃料用途单一，一直以来被视作过渡型

能源。在终端的可替代属性明显，政策的支持力度不足，而自身从气源加上多重



 

中间环节后的经济性不足，导致不少省份的天然气消费量难以扩大。于是天然气

业内对于“天然气不是过渡型能源，而是主力清洁能源”的呼声不断。尤其在国

内现阶段面临“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更替期，

天然气作为化石能源中的情节能源，尴尬的定位正在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政策重

心，以及市场投资主体的参与信心。 

    此次《意见》正尝试解答这一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挥天然气在构建现代能源

体系中的主体能源作用。“主体能源”，正是此次文件在官方层面给出的定位和

说法。 

    与可再生能源：良性互补 

    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能源行业的投资热点，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大幅下降开

始让天然气企业重新思考自身的发展战略。如何协调天然气发展与可再生能源之

间的关系，也是可再生能源企业与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意见》提出要“鼓励风电、光电项目等发电端配套建设燃气调峰电厂，提

升电源输出的稳定性，降低弃风、弃光率”，实际上正是引导投资主体发挥天然

气的调峰优势，寻找与可再生能源进行融合发展的路径，从而形成“良性互补”

的效果。 

    体制改革：试点先行（重庆、江苏、上海、河北） 

    天然气行业体制改革方案何时出台备受瞩目，然而由于波及到的市场主体过

多，行业矛盾、地企矛盾过于复杂，以及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改革

措施难以一步到位。《意见》提出以“试点先行”的办法来进行改革探索，力图

打破现阶段僵持不前的改革窘境。 

    具体而言，《意见》表示在油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框架内，有序支持重庆、

江苏、上海、河北等省市开展天然气体制改革试点。不同于“一刀切”的改革难

度以及可能引发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反对，“试点先行”有助于因地制宜地针对性



 

解决市场问题，并借力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来实现更有效地改革推进。从文件中提

到的几个省市来看，地方政府均有通过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试点以达到优化资源配

置的诉求。 

    下游所关注的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改革试点也在这次文件所鼓励开展的内容

当中，而且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应取消天然气初装费。 

    储气调峰：发行收益债券、放开储气地质构造使用权 

    今年 10月 1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明确储气设施相关价格政策的通知》，

明确储气服务价格和储气设施天然气购销价格实行全面市场化，储气设施的运营

者可以与有调峰需求的企业协商后自主定价。该文件在客观上为储气设施运营商

在商业模式的探索提供了基础。 

    此次《意见》同样强调构建综合储气调峰设施。即支持储气设施建设项目发

行项目收益融资，鼓励储气调峰服务租赁等辅助服务创新。此同时，还提出放开

储气地质构造的使用权，拓宽地下储气库投融资渠道，吸引多种资金进入储气市

场。这就在储气设施价格放开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索商业模式的可能提出了新

的政策支持方向。 

    财税支持：和新能源公交车享用相同补贴 

    天然气发展补贴不足，尤其是交通领域缺乏补贴也在削弱着天然气在公共交

通领域的经济性。尤其是在地方大力推广电动车和新能源汽车的形式下，天然气

在交通领域的市场份额正在受到挤压。《意见》提出参照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给予天然气汽车购置补贴、燃料补贴等补贴政策。这应该是天然气车用领域在国

家层面第一次提出给予相应的补贴政策。 

    与此同时，在船用领域也提到需要制定相应补贴政策，对于改造为 LNG动力

船舶设立专项基金，而且对新增 LNG船舶延续船型也提出了标准化的资金补贴办

法。 



 

    燃气公交车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亮点和重点： 

    （1）支持南方有条件地区因地制宜，利用天然气采暖。 

    （2）在管网未覆盖区域开展以 LNG为气源的分布式能源应用试点。 

    （3）支持 CNG加气站扩建成 CNG/LNG两用站，鼓励油气合建站、油气电合

建站。 

    （4）将以气代煤纳入环保考核。 

    （5）完善气电价格联动机制。 

    （6）天然气主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的区域，不得以统购统销等名义，增设

供气环节，提高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

立即取消。 

    （7）充分尊重用户自主选择资源方和供气路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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